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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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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有关部门

送达的法律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 相关诉讼事项进展  

田克洲与各被告合同纠纷进展： 

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2019年4月27日、2019年7月6日、2019年8月31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田克洲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关于公司所持云南汉

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55%股权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6、2019-021、2019-049、2019-060）。 

1、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案件出具的（2021）苏

07民再21号民事判决书，现将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再审申请人（原一审被告）姚国平、潘勇、潘琦、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徐宏军、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

（2018）苏0724民初992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 

（1）撤销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2018）苏0724民初992号民事判决；（2）

本案发回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重审。 

2、灌南县人民法院（2018）苏0724民初992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内容

如下：  

被告姚国平、潘勇、潘琦、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徐宏军、北海银河生物产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田克洲借款3,900

万元及利息（从2017年11月15日按照月利率2%开始计息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用合计241,800元，由被告姚国平、潘勇、潘琦、银河天成集团

有限公司、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二、 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1、田克洲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灌南县人民法院（2018）苏0724民

初992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撤销，发回重审。自2018年6月27日本案一审判决后，被

胜诉方和法院扣划公司款项（含股权价值）约15,311,043.81元（不完全统计）。本

案发回重审后，如胜诉，前期损失有可能被挽回。公司会持续跟进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止目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没有收到其他增加利润涉诉的通知、函件及相

关法律文件，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涉诉事项的自查、跟进工

作，并且会同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依法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涉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三、 备查文件  

1、《（2021）苏07民再21号民事判决书》    

2、《（2018）苏0724民初992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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